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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结构钳制下的云南农业 

经营体系创新研究 

郑宝华
1
 

【摘 要】:质量兴农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重点是进一步完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云

南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历程表明,尽管云南的农业经营体系得到了不少完善,但面临大量劳

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和农业这一双重钳制,不仅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而且使云南农业的小农户特征更加显著｡在这

种特殊形势下,单纯靠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效不会很快,也不会很显著,需要从云南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出发,

在不断发展二三产业､吸纳更多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加大对小农户的扶持力度,重点是加快制定实施扶持小

农户生产的政策举措,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以土地托管为重点的农业服务组织,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

小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细化农村一产和三产融合的政策举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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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质量兴农要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质量兴农之后增加了绿色兴农,这不仅为云南打好“绿

色食品牌”和“健康生活目的地牌”明确了路径和方法,而且为有效转移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提高土地产出率

和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指明了方向｡鉴于云南多数劳动力还滞留在农村,且多数乡村劳动力以一产

就业为主的现实,需要把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重要途径,进而为广大小农户提供全程服务,在带动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就业的同时,强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提高小农户的质量兴农和农业生产率水平,带动全省农业的全面升级｡ 

一､云南农业受困于低下的生产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云南获得了长足发展｡1978-2017年,农业总产值由40.02亿元增加到3808.84亿元,增长了94.17倍,年

均增速达到了12.06%,年均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1.52%快了0.54个百分点;一产增加值从29.46亿元增加到2310.73亿元,增长了

77.44倍,年均增速为11.52%,年均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0.97%快了0.55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从130.6元增加到9862.2元,增长了

74.51倍,年均增速为11.42%,年均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2.22%慢了0.80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表明,云南农业总体发展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为好,但农村居民收入不仅总体水平与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增

长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云南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又受制于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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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率水平｡2017年,反映土地产出率的每亩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加值分别达到了3802.10元和2295.63元,

比1978年的64.60元和47.55元分别提高了57.86倍和47.28倍;反映劳动生产率的一产就业人数人均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

加值分别达到了25501.08元和15396.98元,比1978年的353.88元和260.50元分别提高了71.06倍和58.11倍｡① 

然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云南农业的土地生产率水平较低｡2017年,全国每亩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加值

分别达到了4382.07元和2623.97元,②比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了15.25%和14.30%,究其原因,除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和劳动

力素质较低等客观因素以外,关键还在于粮食生产率水平较低｡2017年,尽管云南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

重下降到了61.39%,比全国平均水平的70.94%低了近10个百分点,③但全国的粮食单产水平达到了每亩373.82公斤,而云南只为

294.76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6.82%,其中小麦单产全国平均水平为365.42公斤,而云南只为142.95公斤,仅相当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39.12%,玉米单产全国平均水平为407.36公斤,而云南只为345.05公斤,④云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8.06%｡ 

从劳动生产率水平看,每个一产劳动力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和一产增加值分别达到了52201.92元和31258.40元,⑤比云南省的

平均水平分别高出了104.70%和103.02%｡之所以云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此低,主要原因是错过了全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中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大好时机,大量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有效转移,从而使多数劳动力被捆绑在了土地､特

别是耕地上｡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两个时期分别是1983-1988年和1992-1997年,有学者称之为超常规的发展跃升｡⑥第一个时

期全国乡村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从9.07%增加到19.51%,提高了10.44个百分点;⑦而云南仅从1.20%增加到

5.15%,只提高了3.95个百分点｡⑧第二个时期全国从19.90%增加到29.46%,提高了9.56个百分点,而云南只从5.65%增加到11.15%,

只提高了5.5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国乡镇企业快速跃升发展的这两个时期,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重提高了整整20个

百分点,而云南仅提高了8.45个百分点,并没有形成跃升发展之势｡这对云南省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产生了长期影响｡1978-2017年

的40年间,全国乡村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76.31%下降到45.31%,下降了31.00个百分点;⑨云南从83.53%下降到

72.46%,只下降了11.07个百分点,⑩云南比全国慢了18.93个百分点;全国一产就业人数占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70.53%下降到

27.00%,下降了43.53个百分点,⑪而云南只从86.11%下降到50.75%,仅下降了35.36个百分点,⑫云南比全国慢了8.17个百分点｡更

重要的是,在这40年间,全国一产就业人数从28318万人减少到20963万人,净减少了7355万人,⑬而云南则从1130.90万人增加到

1518.72万人,净增加了387.82万人｡⑭2这是云南一产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2①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7》表2-1､表7-8､表7-18和表15-9计算｡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3-1､表12-3和表12-8计算｡ 

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12-8计算｡ 

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12-8和表12-10计算｡ 

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4-3､表3-1和表12-8计算｡ 

⑥陈锡文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208页｡ 

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4-2和表4-3计算｡ 

⑧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8》表15-9和表15-10计算｡ 

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4-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有关数据计算,见http://www.clssn.com/html1/report/20/1135-1.htm｡ 

⑩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7》表15-10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云南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⑪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4-3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有关数据计算,见http://www.clssn.com/html1/report/20/1135-1.htm｡ 

⑫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7》表15-9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云南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4-3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有关数据计算,见http://www.clssn.com/html1/report/20/113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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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劳动生产率低并不是土地资源数量不足,哪怕是其中的耕地资源总量也并不少,2017年全省耕地面积6213.3千公顷,占

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61%,按2559.00万乡村人口计算,人均3.64亩,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3.51亩)｡①但除了耕地质量较差以外,

由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并以农业为主,致使每个劳动力占有的耕地数量在持续减少,大体上说,全国目前只有45%的劳动力

在乡村就业,而云南还高达72%以上,且云南还有一半多主要从事一产,而全国只是1/4多一点(27.00%),打个形象的比方就

是,1978年10个人耕种的耕地,2017年全国只是7.40个人耕种,而云南是13.43个人耕种｡ 

二､困局中的理性思考 

云南农业需要走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需要理性思考过去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农户土地所走

道路的利弊｡上文提到,云南的耕地流转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16个百分点,而仔细观察全省16个州(市)的情况不难发现,流转

率最高的昆明市为45.81%,是云南省16个州(市)中唯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最低的怒江州仅为4.38%,两者相差了10倍以上,详

见表1｡为什么云南省耕地流转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各州(市)之间差别很大,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

有耕地的立地条件､区位特征､农业生产条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等多种原因｡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各地农民收入情况与耕地流转

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非线性相关,如农民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保山市(11239元)的流转率只有15.70%,②3临沧市(10192元)

仅为14.17%,大理州(10262元)为20.47%,楚雄州(9990元)为15.81%,而曲靖市的耕地流转率高达32.68%,但其农民收入也只为

9966元,迪庆州的流转率仅为5.14%,但农民收入达到了9255元,详见表1｡ 

表1 云南省2017年各州(市)耕地流转情况和农民人均收入 

州（市） 
家庭承包耕

地（亩） 

流转耕地面积

（亩） 
流转率（％） 

流转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亩） 

流转用于 

粮食的％ 

农民人均收入

（元） 

昆明市 2609082 1195303 45.81 500828 29.38 11232 

昭通市 4116533 676986 16.45 262279 49.10 7178 

曲靖市 4294205 1403181 32.68 759378 31.51 9966 

玉溪市 1193828 327441 27.43 162325 15.39 13513 

保山市 2388548 374936 15.70 196147 15.60 11239 

丽江市 1543997 134978 8.74 41308 54.57 9595 

普洱市 4235897 533647 12.60 305663 14.12 8228 

临沧市 3115057 441449 14.17 323967 18.22 10192 

文山州 3062407 661303 21.59 211923 30.71 8806 

红河州 3626677 885881 24.43 468670 15.01 9565 

版纳州 5640214 1217757 21.59 1043264 0.00 10237 

楚雄州 2031424 321153 15.81 181536 23.15 9990 

大理州 2313400 473572 20.47 243603 34.98 10262 

德宏州 1597285 233736 14.63 93462 54.45 9499 

怒江州 621535 27237 4.38 20782 12.84 5863 

                                                                                                                                                                                              

⑭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17》表15-9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云南省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3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表2-8和表8-20计算｡ 

②这里的收入为农业部门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是同一个概念｡所引用的数字是 2017年的,

全省平均为 9667元,见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编):《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 2017年》,内部资料,第 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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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 453391 23319 5.14 19659 2.83 9255 

全省 42843480 8931879 20.85 4834794 24.31 9667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编)提供的《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有关表格整理,内部资料｡ 

各州(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耕地流转率的另一个方面是非农就业的机会及报酬水平｡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非农

就业的机会越多,且获得的报酬水平越高,也更容易吸引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丽江市､大

理州等就属于这种情形,其从事一产的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的比例都低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当然,也有几乎相反的一种情形,即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加之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生产率水平较低,迫使大量年轻劳动力离开土地远走他乡从事非农就业,昭通

市就是典型代表,其从事一产的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的比例仅为44.72%,比云南省平均水平的59.26%低了近15个百分点,是16个

州(市)中最低的,2017年的农民人均收入仅为7178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2489元,在16个州(市)中仅高于怒江州(5863元),居倒

数第2位,详见表1｡ 

从每个乡村劳动力占有的家庭承包耕地面积来说,也可能出现本地劳动力不足,进而需要通过耕地流转来吸引外来劳动力的

情况,西双版纳州就是一个例子,该州的耕地资源较丰富,且立地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均较好,不仅有利于机械化的充分利用,而

且具有发展热区特色农业的极大优势,其从事一产的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89.02%,是16个州(市)中最高的,比云南省的平

均水平高出了29.76个百分点,但由于人均拥有承包耕地面积高达14.50亩,是云南省平均水平2.98亩的4.87倍,是16个州(市)中

最低的玉溪市(1.64亩)的8.84倍,比第二高的普洱市(4.29亩)也高出了2.38倍｡即使扣除流转耕地面积,每个从事一产的劳动力

仍拥有11.37亩,详见前页表1｡ 

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云南省的农业与全国农业共同面临一个政策选择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的着力点是通

过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流转小农户的土地,进而实现所谓的适度规模经营｡这逻辑上并没有错,但实践结果却使中国农业生

产成本不断攀升,在农业成本地板不断抬升和农产品价格遭遇天花板制约的背景下,农业竞争力持续下降｡仔细观察中国重要农

产品的成本构成不难发现,最主要的是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我们把这两个成本视为中国农业的两大陷阱,即劳动力成本

陷阱和土地使用成本陷阱｡ 

从劳动力成本陷阱来说,关键原因是以小农户经营为主,机械化程度较低,从而使劳动力使用规模居高不下,成本难以有效降

低｡2017年,云南省的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了3535万千瓦,按农作物播种面积计算,每亩为0.33千瓦,比全国平均水平的0.40千瓦

低了17.50%｡①当然,对于像云南这样的地方,也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农业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缺乏非农就业技能,难以获得有

效的非农就业机会和较为合理的非农就业报酬;另一方面是土地对他们的羁绊,不种地可惜,种地又难以获得较高收益｡2017年,

全省农户数多达1031.4万户,其中经营耕地面积小于10亩的农户数多达928.6万户,占全部农户数的90.03%｡②4这可以从中国与美

国主要农产品的劳动力使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得以说明,详见表2｡ 

表2 中国与美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及收益比较 

 玉米 小麦 水稻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主产品产量 488.81 698.81 420.79 179.80 492.64 605.28 

亩产值 949.54 628.77 1001.71 220.37 1377.52 1107.36 

                                                        
4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表12-1和表12-8计算｡ 

②根据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编)提供的《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第1-2页有关数据计算,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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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 1083.72 694.43 984.30 317.09 1202.12 994.99 

物质服务费用 376.22 480.86 420.23 228.32 478.69 735.43 

人工成本 468.72 29.70 364.39 21.03 508.59 99.56 

土地成本 238.78 183.87 199.68 67.74 214.84 160.00 

净利润 -134.18 -65.67 17.41 -96.72 175.40 112.37 

 

注:中国资料来源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7》;美国资料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

中心｡ 

更进一步讲,中国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用于劳动力和土地,而美国农业生产的成本则主要是农业服务成本｡这意味着前者主

要是传统生产要素成本,而后者则主要是全要素生产成本中的科技､管理和服务｡中国上述三种农作物的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成本

占总成本的比重分别为65.28%､57.31%和60.18%,而美国仅分别为30.75%､28.00%和26.09%,中国分别比美国高出了34.53､29.31

和34.09个百分点｡而相反,美国以上三种农作物的物质装备和技术服务费用分别占总成本的69.25%､72.00%和73.91%,中国只分

别占34.72%､42.69%和39.82%｡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上述三种作物每亩的物质技术装备费用只分别相当于美国的78.24%､

184.05%和65.09%,详见表2,说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和装备对农业的支撑作用还非常有限｡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脱困的有效途径 

在此特殊背景下,云南更需要探讨适合自身农业资源条件的农业发展道路,特别是更加有效的农业经营体系｡笔者认为,除了

需要重新审视过去以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外,更需要探索如何有效推进十九大提出

的“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大政策部署｡换句话说,十九大之所以提出此重大政

策部署,除了是对中国“大国小农”基本农情的科学分析和定位外,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的根本要求｡效益是竞争力的核心,而质量又是效益的基础｡提高农业竞争力,除了做好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这篇中国农业发展

的大文章外,更需要探讨如何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以实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的乡村振兴伟大目标｡ 

不论是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还是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最终都是为了持续增强农业发展的竞争力｡走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

之路,除了努力推动适度规模的生产方式外,更需要把效益作为重点｡为此,需要基于中国农业“大国小农”的本源性制度安排,

探索实现规模效益的有效途径｡正如上文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农业正面临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居高不下两大陷阱｡①5

这两个陷阱对于云南这样的山区省份更是如此｡在这种两难情形下,通过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来完善农业经营体系,也许是

跳出这两个陷阱的最有效能途径之一｡ 

之所以说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可以是最有效途径,主要是由于社会化服务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与中国“大国

小农”本源性制度的内在一致性｡从社会化服务的本质属性来讲,它不仅可以使农业经营体系更有效率,而且可以使农业生产体

系更加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更加完整｡这正是中国当前农业发展政策的核心｡笔者对青海省互助县一个以土地托管为主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调查发现,合作社全托管的马铃薯种植,每亩的费用为830元,油菜为320元,蚕豆为225元,分别只是2016年全国这三种

作物平均成本的52.15%､47.17%和24.42%,详见表3和表4｡ 

表3 青海省互助县五十林财种养合作社托管费用 

                                                        
5①魏后凯:《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政策转型》,《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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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服务内容 
马铃薯（元/

亩） 
油菜（元/亩） 

蚕豆 

（元/亩） 

机耕费（种、收） 330 120 80 

种子 300 20 80 

有机肥 120 120 35 

生物农药 80 60 30 

合计 830 320 225 

 

表4 2016年全国马铃薯､油菜和蚕豆的生产成本及劳动力成本占比 

主要作物 
总产值（元/

亩） 

总成本（元/

亩） 

其中人工

（元/亩） 
人工占％ 

马铃薯 2483.52 1591.45 779.69 48.99 

蚕豆 468.63 678.44 218.11 32.15 

油菜 590.22 921.20 580.08 62.97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7》表1-9-1､表1-12-1和表6-2-11-1,中国

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另外,四川省成都市下辖的崇州市所推动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三位一体”的“农业共

营制”,也是以较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核心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这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解决的是“谁经营土地”的问

题,“农业职业经理人”解决的是“谁来种地”的问题,而“农业综合服务”解决的是“谁来服务”的问题｡在这三个问题

中,“谁来服务”处于基础地位,没有好的服务,不仅新型农业职业经理人无法施展才能,而且“土地股份合作社”也可能徒有虚

名｡崇州市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合作”的发展思路,从完善服务保障入手,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农业全产业链､农村金

融等服务体系,为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升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已初步形成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

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目前,崇州市已有土地股份合作社246个,入社面积达31.6万余亩,占全市

耕地面积的61%;①入社农户9.26万户,占全市农户的61%｡2017年,土地股份合作社应用测土配方施肥等节本增效技术面积30万亩

以上,农机化率达90%以上｡②2016年,崇州市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工人达4.2万人,占全市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力16.11万人的

26.07%,农业产业工人收入达7.56亿元｡2017年,全市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率达71%,其中粮食规模经营率达75%,水稻单产552公斤､

生产粮食28万吨,分别比2012年增加19公斤和5200吨｡③ 

崇州市“农业共营制”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最核心的是实现了土地的集中､现代生产力要素的聚集,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

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

在降低了土地使用和劳动力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

组织化和社会化｡2016年,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水稻单产达到了583公斤,比农户未入社前每亩增产52公斤｡多数农业职业经理

人经营的水稻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左右,约90元｡广大农民不仅通过拥有的土地股

权能分红,在家务农的村民也可以在土地股份合作社打工挣钱,大部分家庭则能够从对耕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依附中解脱出来,

促进了农民向职业农民与产业工人的专业化分工转变｡同时,“农业共营制”还延伸了农业产业链,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促进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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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息､金融信贷､生产资料以及现代农业物流业等新型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服务手段现代化,实现了整体规模经营和

效益的提升｡ 

而从云南来讲,农业社会化服务不仅是短板,而且也是成长较快的农业经营方式之一｡2016年,云南省发生了土地托管的只有

曲靖市､文山州､楚雄州､红河州和大理州5个州(市),总托管面积仅为10063亩,接受托管的农户数仅为3057户｡④2017年,云南省的

土地托管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全省16个州(市)除了迪庆州以外都有土地托管,托管面积猛增到839964.2亩,接受土地托管的农户

数达到了223161户,承担托管任务的组织达2353个,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10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483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6

户,其它专业服务组织1738家｡⑤6 

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除明确要求“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研究制定扶持小农生产的政策意见”外,还特别强调建立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具体措施:“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发展多

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这是做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本遵循和工作重点,结合云南实际,应重点抓好以下

工作｡ 

1.加快制定实施扶持小农户生产的政策举措 

要在加快土地确权､继续鼓励小农户把土地流转出去实行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支持农户通过相互土地调整,尽力做到“一户

一地”或“一户几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在金融､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制定实施优惠政策,帮助小农户获得更多支持

和服务,降低其间接经营成本｡尤其应为小农户提供有效市场信息服务,使其生产的高质量农产品能够获得公平的市场回报｡应发

挥政策的引导作用,保护小农户依法获得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防止地方政府借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之名,侵害小农户的合

法土地产权,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和发展环境｡ 

2.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以土地托管为重点的农业服务组织 

要在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同时,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重点是鼓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积极发展以农机､农技

及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营销等为重点的农业服务组织｡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政

策导向,通过政策引导等支持其组建土地托管服务组织,积极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在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的同时,让更多农业农村

剩余劳动力离开农业小农户家庭经营,从事农业和非农就业,扩大收入来源,提高收入水平｡对于经济条件差的村集体经济组织,

可以从提供市场信息､农业生产资料集中供应和农产品统一营销入手,为小农户提供更多有效的农业专业化､规范化服务,在降低

他们相关生产经营环节费用的同时,提高农产品销售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的谈判权,并保障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和供给的及时性

､有效性｡ 

3.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小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建议省委､省人民政府进一步完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重点由以扶持其自身发展的前端转向他们对小农户提供

                                                        
6①如果按现有耕地586725亩计算,也达到了53.86%｡ 

②成都崇州“共营制模式”引关注,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http://finance.newssc.org/system/20180123/002352743.html

｡ 

③王成龙:崇州农业“共营制”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三大难

题,http://www.farmer.com.cn/wszb2018/fz2018/xwjb/201802/t20180225_1358780.htm｡ 

④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6年)》,内部资料,第27页｡ 

⑤云南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云南省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2017年)》,内部资料,第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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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服务的支持上来,在改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扶持的同时,增强他们对小农户扶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需要以扶持

和带动小农户为重要评价标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分类扶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为小农户提供产前市场和信息服

务､产中生产资料和农机农技服务､产后农产品加工和营销服务,以此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4.进一步完善农业龙头企业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一是鼓励龙头企业与小农户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为小农户提供保底收益,获取为小农户提供产前､产中有偿服务的机会;二是

建议省人民政府完善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举措,建立品牌培育基金,对龙头企业品牌经营效果显著,并在带动小农户方面成效明

显的提供奖励性扶持,并明确其中给小农户的奖励占比;三是鼓励龙头企业创新服务方式方法,通过向小农户提供有效科技推广､

农机应用获得分成收益,并以此强化互信和利益连接机制;四是支持农业科技园､产业园､创业园以及田园综合体等孵化科技服务

团队,专门为小农户提供有偿科技和农机推广服务｡ 

5.进一步强化基层科技服务组织的服务功能 

充分发挥政府基层科技服务组织的主体作用,是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最可靠的资源之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基层

科技服务组织和服务人员的潜力,核心是改革现有评价体系,把他们为农业经营主体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作为重要标准,引导广大

科技工作者通过科技承包､入股等有效形式,切实为广大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小农户提供有效的科技服务｡要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把评价基层科技工作者的主要标准由科技和学术论文为主转向以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主,并对服务小农户

的科技人员在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给予优先｡要进一步总结完善以购买公益性服务为重点的科技服务供给制度,让基层科技工

作者在为广大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有效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经济回报｡ 

6.细化农村一产和三产有效融合的政策举措 

充分发挥云南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加快其与农村一产的深度融合发展水平,围绕创意农业､健康农业､休闲农业等新型业态,

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业,在拓展旅游空间､提高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同时,带动云南农业向着新业态､新平台方向发展,为一产与

三产的深度融合发展形成新的支撑｡重点是结合实施国家的相关政策,强化部门间的政策协调与联动,为一产与三产深度融合发

展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和田园综合体等为重要载体,分类推进,集中打造具有较高品质的乡村旅游业｡同时,要

以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提升农村一产与三产融合发展的水平和层次｡ 


